
西安市新城区统计局 2018 年度

部门决算“三公”经费、培训费及会议费

支出情况说明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

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经费”支

出 0.11 万元，其中：出国费 0 万元，公车运行维护费 0 万

元，接待费 0.11 万元。2018 年度“三公经费”基本与去年

持平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1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
（2）公务接待费支 0.11 万元。其中：

①我局 2018 年无外事接待支出

②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.11 万元，占“三公”经费支出

比重 100%，比上年决算增加 0.01 万元，主要用于接待因公

来我区指导检查工作的省局、市局领导及工作人员。全年使

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国内公务接待 5 批次，11 人

次。开支内容主要为公务接待用餐。

（3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 万元。

公车改革后，我局 2 辆公车已上交，无车辆运行费支出。

二、培训费支出情况

培训费支出 7.16 万元，主要是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培

训支出，比上年增加 4.89 万元，增长 203.75%，主要是为了



进一步提高普查队伍素质，夯实基础，控制源头数据质量。

三、会议费支出情况

会议费支出 7.16 万元，主要是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培

训支出，比上年增长 3.86 万元，增长 116.97%，主要是为了

进一步提高普查队伍素质，夯实基础，控制源头数据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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